

 
一、国际货协修改事项
1．第2条“协定的适用范围”第1项新增一段，条文如下：如发站和到站在同一国内，而运送由一个及一个以上过境国的铁路参与办理，亦适用本协定。
2. 附件第10号第3条删除以下条文：
阿塞拜疆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爱沙尼亚共和国私有车辆上的号码应以数字“5”开头。
3. 附件第12.5号第20栏填写说明增加以下内容：
在“格铁—28”之后增加“伊铁—96”。
4. 删除附件第14.1号《1520mm轨距13-9009、13-4095和13-9004M型平车上汽车列车、汽车、牵引车、挂车、半挂车、可甩挂汽车车身的装载与加固规则》。
二、国际货协附件22号《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指导手册》修改事项
附件2（指导手册第7项）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说明
1. 栏目7代码10条文修改如下：
	栏目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7
	y
	国际货约









国际货协
	10. 履行行政部门的手续：
由明确规定的政府机构或合同规定的机构提供给承运人的文件信息，以及这些文件应在何处提供的信息——见国际货约第15条第1项和国际货协第11条第1项第3段；文件在纸质运单中用代码和文字表示，在电子运单中仅用代码表示；对每个代码，可在附加文字栏中辅以说明；对文件编码，可使用ООН/ЭДИФАКТ 1001代码表（www.unece.org）。
补充记载——见国际货协第11条第1项


2. 栏目9条文修改如下：
	栏目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9
	y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国际货约



	发货人添附的文件：
运单上添附的运送所需的所有文件一览表。
如有补充清单，须注明。
在发货人根据RID规则第5.4.5项/国际货协附件第2号提出危险货物申请时，将该文件视为补充清单。
发货人在纸质运单中添附的文件用代码和文字表示，在电子运单中仅用代码表示；对每个代码，可在附加文字栏中辅以说明；对文件编码，可使用ООН/ЭДИФАКТ 1001代码表（www.unece.org）。



3. 栏目64在“承运人的声明”后增加条文如下：
	栏目顺号
	类别
	运输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9
	y
	国际货约/国际货协




	承运人的声明：
关于编制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的记载：“第______号车辆/集装箱凭_____（日期）由_____站编制的第_____号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补送”。并注明摘车原因。

后续文本未作修改。



[bookmark: _GoBack]4. 栏目113删除最后一段“编制补送运行报单”。





三、《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指导手册》第20条修改事项
第20条“按一份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直达（成组）运送的车辆和集装箱”最后一段增加一句，条文如下：从直达列车或成组车辆/集装箱中摘下车辆/集装箱的办法见指导手册附件7.5 (附后)。

附件7.5 从直达列车或成组车辆/集装箱中摘下车辆/集装箱的办法
在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第64栏中，列入附件2规定的有关编制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的记载。
在车辆清单（附件7.2）第30栏或集装箱清单（附件7.4）第28栏中做有关摘车或集装箱的相应记载。也可将所摘下车辆或集装箱的号码划消，但应使划掉的字迹仍可辨认。
为办理补送，应按照指导手册附件5第2联对每个摘下的车辆/集装箱编制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
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上应附运单复印件，包括车辆/集装箱清单。
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第20栏做以下记载：
· 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对应按第_____号（发送标识）运单于_____（运单第70栏或第28栏中的日期）运送给_____（收货人，通讯地址）的一批货物的一部分；
· 自_____（日期）_____（时）到_____（日期）_____（时）因_____（原因）滞留；
· 日期戳和签名
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第69栏采用以下新的发送标识：
· 办理补送的国家代码及车站代码
· 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协铁路代码，以及编制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的国际货约承运人/国际货协铁路内部规章规定的批号
在其他方面，国际货协范围内有关补送运行报单的业务按国际货协办事细则办理；国际货约范围内有关添附文件的业务按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货物联运指导手册办理。



